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110學年度第 2學期 

110年 05月份  所務會議紀錄  

 (11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所務、110 學年度第 8次所務） 

 

時間：111年 05月 20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時整 

地點：教室一 

線上視訊會議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jqy-ciwh-bgp 

主席：林所長淑梤 

記錄：林琤琳 
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紙 

 

壹、 主席報告：（略） 

 

貳、 討論事項： 

討論事項（一） 

（略） 

討論事項（二） 

案  由：本所博士班以「全民英檢中級初試通過」作為畢業條件修正案，提請 

決議。(所務) 

說  明： 

    一、本所研究生手冊規定，博士生於畢業前需提出「全民英檢中級初試通

過」作為畢業條件；邇來，發現博士生面臨此關卡而影響畢業時程，

為解決此現象，擬討論替代方案以利博士生早日順利畢業。 

    二、本所已於 111年 5月 17日召開博士班英檢畢業條件溝通說明會，會中

有博士生提出本校僅剩本所仍將「全民英檢中級初試通過」作為畢業

門檻之一，其他研究所均已廢除。經詢問本校語文中心，本校尚有管

理學院所有系所與人管所有英檢的畢業條件。 

    三、有關語言中心的課程作為英檢替代方案，考量對學生英文能力的增強

未必有效。建議改以「參加國際研討會口頭論文發表」，拓展學生的

國際與研究視野，可能更屬有效的替代方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四、此外，說明三之項「國際研討會口頭論文發表」，建議不能與研究導向

中畢業條件之 1篇「國際研討會口頭論文發表」通用，是否可行，敬

請討論。 

附  件： 

一、本所博士班研究生畢業前發表學術期刊規定修正草案。 



二、本所博士班研究生畢業前發表學術期刊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。 

決  議：附件一中實務導向畢業條件的第 4點與研究導向第 3點有關「全民英

檢中級初試通過」之條件，修訂為一篇國外國際研討會英文口頭論文

發表或全民英檢中級初試通過（或多益 550 分以上）。 

 

討論事項（三）以下 

 (略) 

 

臨時動議（一） 

案  由：本所研究生手冊增列與修訂學術性期刊與實務導向期刊案，提請  討

論。  

        （所務） 

說  明：本所擬修訂 110學年研究生手冊 p.69，增列標底線之期刊，並註明是

否為 TSSCI期刊，如下： 

        1.學術性期刊 

(1) 科學教育學刊(TSSCI) 

(2)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(原師大學報) (TSSCI) 

(3) 教育實踐與研究(TSSCI) 

(4) 數位學習科技期刊(TSSCI) 

(5) 台灣數學教育期刊(TSSCI) 

(6) 其他 TSSCI 期刊（參照每年科技部 TSSCI 收錄期刊） 

(7) 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刊 

(8) 物理教育學刊 

(9) SSCI 期刊，如： 

①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

② Science Education 

③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

④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

 ⑤ 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

⑥  ZDM – Mathematics Education 

 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

⑧  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 

     2.實務導向期刊 

(1) 科學教育月刊(科教論壇) 

(2) 教育研究月刊 

(3) 中等教育 

(4) 台灣化學教育 

(5) 台灣教育評論月刊 

https://www.scijournal.org/impact-factor-of-j-sci-educ-technol.shtml
https://www.scijournal.org/impact-factor-of-j-sci-educ-technol.shtml


(6) 台灣數學教師 

(7) The Mathematics Educator  

(8) Physics Teacher 

決  議：刪除(5) 台灣教育評論月刊，其餘照案通過。 

 

臨時動議（二） 

案  由：本所碩博士論文書寫原則案，提請  討論。（所務） 

說  明：依本校碩博士論文書寫原則訂定本所碩博士論文書寫原則。 

附  件：本所碩博士論文書寫原則草案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中英文封面、中英文審定書依照學校版本。 

二、內文自中英文摘要至附錄，沿用本所舊有的格式。 

 

 


